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修志存史是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，也是现阶段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

要组成部分。 乐清市审计局在我市启动第二轮志书修编之际，精心组织编篡《乐清

市审计志 ~ ，开创了温州市乃至浙江省县级《审计志 》 编写的先河，确实是一件非

常有意义且值得庆贺的好事。

《乐清市审计志 》 分机构沿革、国家审计 、 内部审计、社会审计、审计管理

和先进表彰及人物名录等6章19节57 目，运用大量的文字、数据，以述、记、志、

图、表、录的形式，详细记载了乐清县(市)自民国元年( 1912年)至公元2013年

审计演变的历史，生动、全面地再现了乐清审计机构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步伐，从无

到有 、 由弱至强逐步发展壮大的历程。 在思维方式上，由建局初期的专注凝视、就

事论事逐步向着眼宏观、胸怀大局转变;在审计目标上，由单一的查错纠弊逐步向

真实、合法和效益并举的理念转变;在审计方法上，由凭经验查账的传统办法逐步

向运用现代技术和管理手段进行总体把握、系统分析的模式过渡;在审计范围上，

由早期的企业审计为主逐步扩大到财政 、 行政事业、金融、外资、基建投资等各个

领域;在审计种类上，由原来的财政财务收支审计逐步探索开展了本级预收执行

情况审计、资产负债损益审计、建设项目审计、经济责任审计和绩效审计;在审计

内容上，由检查财政、财务收支的真实性、合法性逐步延伸到效益'性;在审计目的

上，由单纯的审计监督逐步向监督与服务并重的方向迈进。 纵览全书，政治观点鲜

明正确， 章节篇目结构合理，信息资料详实丰富，叙述内容详略得当，行文用笔简

洁流畅，融思想性 、 科学性、资料性于一体，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、地方特点和较

强的可读性，是一部了解乐清审计工作情况的宝典，必将为全市审计工作及经济社

会发展发挥有力的作用。

审计部门是国家和人民群众利益的"守护神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卫士。

早在2006年，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到浙江省审计厅调研时，就提出了

序

曰



2 

乐
清
市
审
计
志

"以审计精神立身 、 以创新规范立业 、 以自身建设立信" 的总要求 ， 要求有效发挥

审计在国家治理中的基石和重要保障作用 。 党的十八大后，习近平总书记又进一

步要求审计机关牢固树立法治理念和法治思维，严格依照法定权限、 程序履行职

责， 做到依法审计、 实事求是，为维护和促进法治发挥应有作用。 李克强总理也严

肃强调了国家审计的重要地位，要求审计工作必须加强对权力的制约，用 "火眼金

睛"及时发现问题，及时发现潜在风险，围绕"建设廉洁政府、俭朴政府、法治政

府当好公共资金的守护者。

抓好审计工作，既是党委 、 政府的组织重托，更是人民群众的殷切期盼， 希

望乐清的审计部门、审计工作者及相关单位发挥好志书的"资政、教化、存史"功

能，进一步深思谋划、创新开展审计工作， 更好地服务经济社会发展，为乐清坚持

二轮驱动、推进三大转型、建设四个城市，争当 "干在实处、走在前列 、勇立潮

头"的排头兵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!

阴阳书记tf:?1~
~ 2016年 11 月

试读结束，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.ertongbook.com



凡例

一、本志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，实事求是，全面、系统、真

实、客观地记述乐清近现代审计发展的历史和现状，力求思想性、科学性、资料性

有机结合，祈望发挥"存史、资政、教化"的作用。

二、本志定名为《乐清市审计志》 。 记述上限为民国二年 (1913) ，下限为

2013年 1 2月 。 重点记述1984年乐清县审计局成立至2013年的审计历史。

三、本志设概述、大事记、专志与附录。

四 、本志采用述 、 记、志、图、表、录等体裁，以志为主，分章、节、目三

级，章、节之首，视需要设无题小序。

五、本志以历史正称纪年。 民国纪年用中文数字书写，括注公元纪年，略去

"年"字;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以公元纪年。

六、 机构、会议、文件、 职务、货币、地方等名称，按当时称谓记述，必要时

括注今称，首次出现用全称，后用简称。

七、文字标点、数字数据、计量单位等，按国家规范要求书写。

八、本志资料主要源自乐清县(市)审计局内存档案与审计局交档案馆代存档

案 ; 部分资料采于乐清市档案馆民国档案、乐清县(市)财政税务局交档案馆代存

档案 ; 个别资料由乐清市审计局工作人员口述或书面提供。 均经编者整理， 一般不

注明出处。

九、本志采用规范的语体文，横排门类，纵述发展历史，以时为序。 全志除概

述、无题小序或特殊情况外，只记事实，不作评述，均以第三人称记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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概述

乐清市位于浙江省东南沿海，东临乐清湾，南濒阻江与温州市区相望，西倚

永嘉县，北界台州市黄岩区，东北与温岭市接壤。 晋孝武宁康二年 (374 )建县，

1993年撤县设市。 乐清历史悠久，人杰地灵，是因越文化的主要发祥地之一，境内

有名闻遐边的雁荡山 。 既有王子晋吹萧引仙鹤飞临的神话流传，更有先辈们革命斗

争的史迹可寻。 改革开放前夕，勤劳勇敢的乐清人在全国率先进行市场改革。 他们

"敢为天下先 尝试发展民营经济。 以迅猛的速度，旺盛的活力和灵活的机制，

逐步走出一条具有鲜明区域特色的经济社会发展道路，创造出举世瞩目的经济奇

迹。 早在 1993年 ， 就已跻身"中国农村综合实力百强县(市) "行列。

乐清偏隅东南沿海，古时疆土开发滞后，经济发展缓慢，一度被视为"蛮夷"

之地。 历代王朝没有在乐清开设审计官之类的部门 、 机构，也没有编配专业人员 。

乐清县近现代的审计活动，起自民国二年 ( 1913) 。 在百年历史进程中，乐清审计

工作从无序到规范，由兼职到专职， 经历了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几次转

型 。 前期没有独立的审计机构，审计监督活动大多由其他部门兼办。 专业能力有

限，审计工作难以常态化，监督力度时有起伏。 1983年国家审计机关建立， 乐清县

根据中央与浙江省委有关文件和要求，于1984年4月成立了乐清县审计局，乐清审

计工作进入一个全面发展的新阶段。

公元1912年，孙中山创立中华民国。 新政府继承中国古代审计的传统，吸收当

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审计理念和经验，承前启后，中外结合，将审计纳入国

家的法规体系，确立了审计的法定地位。 颁布的《中华民国临时约法~ ，规定实行

预决算制度，打下了审计监督制度的基础。 中国的审计工作，进入了新纪元。

概

述



2 

乐
清
市
审
计
志

此后，民国政府又陆续颁布 《 中华民国约法 ~ ~ 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 ~ ~ 中

华民国宪法草案 )) ~ 中华民国宪法》等国家大法， 明确规定了审计的法律地位和基

本职责。 北京政府于民国三年( 1914) 颁布了中国近代第一部《审计法)) ，从此拉

开了中国近代审计立法的帷幕。 其后，陆续制定修改三部《审计法~ ，对审计的范

围、内容 、 程序、方法和要求作出了明确规定。 审计部在省、直辖市设审计处，各

特种公务机关、公有营业机关、公有事业机关设审计办事处;各省、 直辖市及其所

属机关在地方的机构，由审计部设在当地的审计处审计，尚未按规定设审计处或审

计办事处的地区和机关，由审计机关通知并采用报送审计方式审计， 每年派员就地

抽查。

、浙江省审计分处于民国二年 ( 1913)4月 1 日成立，设3个科。 第一科掌理汇合

全省关于国家及地方之岁人岁出，以及国债及官有财产之计算事项;第二科掌理审

查军政、外交、司法、各行政机关所属收入支出之计算事项;第三科掌理审查内

务，财政、教育、 实业之国家及地方行政机关所属岁入岁出之计算事项。 当时的审

计机构没有再建置市、县一级设立审计机关。 市、县的审计事宜由市、县财政部门

会计室编报核实，包括市、县及县以下机关的岁人岁出概算、预算与决算方案，直

接上报到省审计处审计核准。 乐清县财政岁人岁出概算、预算与决算，以及下属的

公务机关、 公有事业机关与公有营业机关，按经常门、临时门两大部分详细编报方

案，经县政府会计室会计审核，再由会计主任复核，上报到省审计分处审计。

在此时期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，也制定了审计法规。 民国二十三

年( 1934 ) ，中国共产党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苏维埃组织法 》 规定，设立中央

审计委员会，负责领导革命根据地的审计工作。 民国三十四至三十六年( 1945-

1947) ，中共乐清中心县委按照规定实行经济上独立的审计监督，设有专职会计。

各中队设司务长，各地区账目有人分管，收支有统计报表。 民国三十七年8月，中

心县委建立了财经委员会，由郑梅欣、周圣振、叶龄银、仇雪清、黄义桃 、 胡国

洲、丁世祥7人组成，郑梅欣为主任，配备 l名专职干部，下设会计、出纳 、 保管员

等。 财经委员会统一计划管理中心县委的财政;接收保管公款、 物资、粮食和领导

职工组(制作被服组) j 定期召开会议，计划和探讨财政问题，审查收支账目 。 在

财政管理上，统一党、政、军各级机构的簿记账目报表，建立现金日记账、分户

账，粮食日记账、分户账，物资分类账，购物登记簿，慰劳品登记簿，月份决算报

告表等。 实行统一预决算制度，县属各单位每月均须编造预决算，并规定须于上月

18 日前上报，决算于下月 15 日前送至县委审查核算。



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，设立了中央监察部，除负责政纪监察外，还担负

财政经济的监察工作。 20世纪50年代中期，中央监察部推广"中长铁路稽核工作"

的经验， 要求各部门建立稽核制度，进行事前事后全面的、独立的审核。 1958年

"大跃进"时期，受"左"的思潮影响，批判了"稽核"制度。 在以后相当长的一

段时期内，国家机关、企事业单位的财政、财务收支和一切经济活动，均由财政、

税务、银行等部门监督。 乐清县和全国各地一样，自解放以后至80年代初期的30多

年， 一直是通过财政 、 税务、银行等部门各自的专业管理，对财政经济活动进行监

督，没有设立独立的审计机关。

"文化大革命"结束后，随着党和国家工作重点的转移，社会主义经济的发

展迫切需要建立一个独立的、有权威性的专门审计机关，以加强对财政经济活动的

监督。 1982年，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新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》规定:

"在国务院和县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设立审计机关" 0 1983年，国家审计署成

立。 1984年4月，乐清县审计局成立。 这是乐清县历史上第一次建立起独立的国家

审计机关，标志着社会主义新时期审计事业在乐清县兴起。

新时期的审计，与以往的审计有着本质的区别，在审计任务和职权上，具有

独立性、超脱性和广泛性特点。 刚建立的乐清县审计局，按照"边组建、边工作、

抓重点、打基础"的原则开始对外办公。 在实行国家审计的同时，积极创造条件，

协助建立了部分单位的内部审计机构。 为适应新形势对审计工作的要求，于1988年

8月，成立了社会审计组织一一乐清县审计事务所。 其后，根据有关法规陆续成立

了其他一些社会审计机构。 这些机构，在国家审计机关管理和指导下，接受国家机

关、企事业单位和个人的委托，依法独立承办审计查证和咨询服务业务。 一个以国

家审计为主体，部门单位内部审计为基础，社会审计为补充的社会主义审计体系，

在乐清渐渐形成;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审计制度，在乐清逐步完善。

乐清县(市)审计机关从组建起至2013年，依照国家法律赋予的职权，按照国

家和浙江省、温州市审计机关的统一部署，结合乐清县(市)实际，紧紧围绕经济

建设这个中心，切实履行审计监督职能。 经历了"边组建、边工作，抓重点、打基

础积极探索审计发展路子审计职责基本到位" 三个阶段。

3 

概

述

试读结束，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.ertongbook.com



4 

乐
清
市
审
计
志

1984一1986年，运用审计手段和审计监督职能，对各行政、企事业单位财政、

财务收支以及经济活动审计监督。 面对审计面广、审计人员不足的情况，抓重点、

求实效，有的放矢， 重点审计群众反映强烈的热点、难点问题。 以实际成果，树立

了审计权威，扩大了审计工作影响面，这是乐清县审计监督工作走出的第一步。

1987-1990年， 在全面开展审计监督的过程中，逐步建立健全审计法规，完善审计

程序，摸索改善审计方法，审计工作开始走上经常化、制度化和规范化的轨道。 乐

清审计机关围绕"加强 、 改进 、 发展、提高"的工作方针，落实省局提出的"突出

重点、注重效果、体现特色"的指导思想，通过各项审计活动积极参与宏观调控。

为维护财经纪律，提高经济效益，增加财政收入，推进廉政建设，促进深化改革 ，

扩大开放领域，振兴乐清经济发展发挥了关键作用，审计监督更上了一个新台阶。

1991一1993年，审计重心转为财政、金融领域。 1995一1999年，重点开展企业资产

损益及负债情况审计;开展对党政事业单位主要领导任职期间所在单位财政收支真

实性、合法性、效益性审计;对慈善救灾、社会保障、 行政事业性收费等关系民生

项目的专项审计。 200仕-2013年，审计监督的范围和业务领域不断扩大，审计工作

的内容、方式、要求与之前有了较大变化。 乐清市审计机关与时俱进，努力推进审

计工作的转型与发展，实现由传统审计向效益审计、 现代审计转型。 深入抓好财政

审计，完善政府公共财政体系;重点抓好涉农、教育、医疗 、 环保、社保、捐赠 、

救灾等专项资金审计，保障和改善民生 ; 坚持问效与问责相结合，抓好干部的经济

责任审计，完善制度和监督体制;抓好政府投资建设项目竣工决算和财政资金效益

审计，提高资金使用效益。 同时，加大人员培训力度，提高全员素质， 构建激励机

制，初步解决了审计任务重与人员不足的矛盾;改革内设机构，统筹审计力量，统

编审计项目，实行审计任务限时终结制，加大审计结果多元化应用力度，审计效能

显著提高;加强制度建设，建立了以工作目标考核办法为核心的制度体系，规范机

关管理。

自 1986年开始，审计局应时择时向县(市)人大常委会报告上一年度的审计情

况。 注重审计文书的规程，进一步提高了审计工作规范化程度。 积极组织协调内部

审计、社会审计机构的建立，指导、培养机构工作人员，协助开展审计工作。 在审

计活动中形成合力，逐步建立起了较完整的审计监督体系。

乐清现代意义上的审计监督工作，已然经历了30个春秋。 30年来，在乐清县

(市)党委、政府和人大的正确领导下，审计机关积极主动争取各部门的密切配

合，广泛开展审计宣传，勇于实践 、 敢于探索，坚持实事求是，客观公正，依法

审计，得到社会各界普遍支持。 30年来，共审计1214个(次)单位，查出违法违规

金额3 12740.3 万元，上缴财政21740.7 万元， 减少财政拨款1214 1.5万元，核减工程



造价21527.8万元，查出管理不规范金额535009.1万元，移送纪检监察和司法机关的

经济案件28起，涉案人员 19 人。 向上级机关提供了大量的审计报告 、 调查报告和

案件信息，在维护经济秩序、 加强廉政建设 、 服务政府宏观决策、促进和保障经

济健康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。 其间，审计局10次被评为浙江省审计系统先进

集体， 16次被评为温州市审计系统先进集体， 60次获得乐清县(市)级先进单位称

号， 2011-2013年，连续3年获得浙江省审计机关考核先进单位称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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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国二年( 1913 ) 

4月 1 日 浙江省审计分处成立。 自始，乐清县政府财政的岁人岁出概算、预

算与决算以及下属的公务机关、公有事业机关与公有营业机关，按经常门 、 临时门

两大部分详细编报方案后，经县政府会计室会计员(科员)审核，再由会计主任复

核，上报到省审计分处审计。

民国三十年( 1941 ) 

县政府，向浙江省审计分处上报 《乐清县民国三十年度地方岁人岁出总概算

书 》 。

石湖乡政府，向浙江省审计分处上报 《乐清县石湖乡民国三十年度岁人岁出概

算书》 。

民国三十四年( 1945) 

中共乐清中心县委设置专职会计和各中队司务长，分管账目和报告收支。

民国三十七年( 1948) 

8月 中共乐清中心县委建立财经委员会。 由郑梅欣、周圣振、叶龄银 、 仇雪

清、黄义桃、胡国洲、丁世祥7人组成，郑梅欣为主任。 配备 l名专职干部，下设会

计、出纳、保管员等。 在财政管理上，统一印制党、政、军各级机构的簿记、账目

报表，建立现金日记等账务和编制预决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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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51年

配合开展"三反" (反对贪污、反对浪费、反对官僚主义)运动，乐清县财政

科增设财政监督员，加强财政监察工作。

大
事
记

1952年

县税务局调整机构，专门设立县税务局检查股。 要求检查股人员除"外检"之

外，还要注重"内检" 工作。

1953年

3月 县长仇雪清签发"县府发财粮字第 1116号文件转发中央人民政府财

政部颁布的 《各级财政监察机构执行监察工作实施细则 》 。

1954年

6月 县财粮科组织监察检查组到虹桥镇，对区(乡)政府、 小学、卫生所及

乐清国营第二农场进行全面财务检查 ， 历时20天 。 发现存在财务元制度、账务混乱

等问题。

1955年

县财政监察组织，检查各部门对贯彻增产节约运动的执行情况、公债推销情况

和社会文教卫生事业单位及乡(村)财政管理情况。

1956年

3月 县财政监察部门根据中央财政部关于 "3至7月集中力量对卫生部门试行

一次全国统一的系统检查"指示精神，对全县卫生部门进行检查。

1957年

l月 温州专署组织财政监察检查组检查乐清县 1956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，认

为存在"严重损失浪费、贪污盗窃、挪用移用资金" 等问题。 要求乐清县政府 ， 对

财政工作加强领导，加强检查督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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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59年

11月 全县开展"反右倾、鼓干劲"的增产节约运动。 县财政局、县人民银行

与县工业局联合下发 《关于开展全县工矿企业财务工作检查的联合通知)) ，要求各

企业单位"搞好班组核算"和"资金分管更好地配合全县增产节约运动的深入

开展。

1962年

根据省委批示，县委研究决定设立乐清县税务局。

1963年

县人委发出乐财字989号《关于整顿清理公社财政的通知~ ，要求财政监察部

门，严格监督截留挪用应交(上交)国家收入款项、铺张浪费、多占私分等违法乱

纪行为。

1964年

8月 县财税局根据省人委指示，结合"五反"运动，进行彻底清理"小家

当"工作的检查。 共检查县级行政部门31个(包括行政、企事业) ，清理出资金

458978.32歹巳。

1966年

"文化大革命"运动开始，乐清县财政监督工作受到严重干扰。

1979年

6月 县财税局参与全省税务大检查，抽调干部23人分五组赴各地检查。 是年

乐清县财税局增设监察股。

1981年

2月 县财政税务局下发乐财企( 81 J 361号《关于企业年度财务决算审批工作
意见》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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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84年

4月 乐清县审计局成立，赵光华任副局长(主持工作) 。

8月 审计局遵照审计署"边组建，边工作"的指示，围绕纠正不正之风和企

业效益问题开展对企事业单位的试审。

是年 审计局根据县政府批转的"检举揭发北白象公安派出所违反财经纪律行

为"人民来信对该所审计，查清违纪问题。

是年 对北臼象镇影剧院基建项目审计，这是审计局首次开展基本建设项目审

计。

大
事
记

1985年

5月 审计局副局长赵光华，在乐清县第八届人大常务会议上作《关于审计工

作情况的汇报》 。

5月倪宗杰任审计局副局长。

是年 对北白象镇信用社财务收支审计，这是审计局首次对金融系统审计。

是年 对县城南门桥建设工程投资预算构成项目审计，这是审计局首次进行

"建设工程事前项目"审计。

是年 浙江省审计局，举行组建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同步专项审计。 乐清县审

计局密切配合，组织对全县公路养路费征收、管理和使用情况的同步审计，共查出

有问题资金102.3万元。

1986年

1月 李林姆任审计局副局长。

4-9月 审计局对乐成镇政府等14个较大的自筹资金基建项目进行审计调查，

发现投资超计划严重、自筹资金来源不正当等问题。

是年 对"乐清县1986年度财政总决算"进行审计。 共查出违纪金额393.4万

元，其中应上交财政53.6万元。 审计局作出如数从本级退还给县金库的审计决定。

这次审计不仅是审计局首次开展"县政府财政决算"审计(财政"同级审) ，也

是浙江省首次进行的县级财政"同级审" 。 为此，省审计局总审计师表扬了乐清县

审计局。

是年 对县重型机械配件厂审计，发现该厂在1984-1985年，利用各种手段私

分公款。 审计决定责成厂长、书记等7名有关责任人员全部清退，并将直接责任人

的相关问题移送党纪委和检察机关依法处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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